附件：
关于“中广(马鞍山)有线信息网络有限公司配电工程（第二次）”招标文件修改

	4
	投标人业绩
	8分
	自2022年1月1日(含)以来，投标人每提供除符合资格条件以外的一个同类项目业绩(合同金额不少于50万元），得4分。本项满分8分。
注：
投标文件中须提供合同扫描件（或影印件），且符合以上要求，否则评审小组不予计分。
若合同中未清楚的反映业绩评审因素（业绩内容包含装饰装修工程）。投标文件中须提供中标通知书或验收证明或合同甲方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或影印件）并反映评审因素。合同甲方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须含合同甲方公章及合同甲方经办人姓名、联系电话，公章名称与合同甲方名称一致，且符合以上要求，否则评审小组不予计分。相关证明材料格式自拟。
日期仅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合同中无合同签订日期（具体年月清晰），不予计分。成交日期、开工日期、竣工日期等不作为推断日期评审依据。


更正为：
	4
	投标人业绩
	8分
	自2022年1月1日(含)以来，投标人每提供除符合资格条件以外的一个同类项目业绩(合同金额不少于50万元），得4分。本项满分8分。
注：
投标文件中须提供合同扫描件（或影印件），且符合以上要求，否则评审小组不予计分。
若合同中未清楚的反映业绩评审因素，投标文件中须提供中标通知书或验收证明或合同甲方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扫描件（或影印件）并反映评审因素。合同甲方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须含合同甲方公章及合同甲方经办人姓名、联系电话，公章名称与合同甲方名称一致，且符合以上要求，否则评审小组不予计分。相关证明材料格式自拟。
日期仅以合同签订日期为准，合同中无合同签订日期（具体年月清晰），不予计分。成交日期、开工日期、竣工日期等不作为推断日期评审依据。


招标文件与以上内容相关条款均作相应变更。
